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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高民間購買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不動產（以下簡稱不動產）意願，提供承購人持承購之不動產向金融機構辦理抵押貸款以繳納價款，依據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不動產價款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承購人始得依本要點申請貸款。 

三、 本要點所稱金融機構，以承諾依本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核貸事宜，且經本府同意者為限。有關貸款條件及貸款金額，由承購人與金融機構自行約定。 

四、 申請貸款，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承購人依本要點辦理貸款，應於繳款通知書所定繳款期限（以下簡稱繳款期限）截止日三十日前，以具明洽貸金融機構名稱及擬貸金額之書面向本府提出申請。

（二）金融機構應於繳款期限截止日五日前核定准否貸款，需核轉總行核定者，應於上述期限內出具核轉總行之函件。金融機構未依上述期限辦理者，承購人仍應於繳款期限一次繳清價款。

（三）金融機構核准或核轉總行核定之貸款金額與不動產價款（標售案另應扣除抵充價款之保證金）有差額者，由本府通知承購人於繳款期限內一次繳清，另按貸款金額以年息百分之五計算預繳一個月的遲延利息保證金。金融機構核轉總行之貸款金額與總行核定金額有差額者，承購人應於送辦所有權移轉前繳清。

（四）承購人於繳款期限內取得金融機構核准或核轉總行核定之函件，且繳清前款差額者，仍得依本要點續辦貸款手續，不受第一款、第二款期限之限制。

（五）金融機構核准貸款，應將核定貸款額度通知承購人及本府，並同時檢具貸款承諾書（或契約）、承購人撥款委託書、授權書及抵押權設定登記書表送達本府，經本府審視無訛後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交金融機構辦理登記事宜。

（六）金融機構於抵押權設定登記完成並接獲他項權利證明書之次日起三日內，應將核貸之價款一次撥付至本府指定帳戶。  

五、 承購人依本要點申請貸款，並獲金融機構核准貸款，仍應於繳款期限截止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辦竣所有權移轉、抵押權設定登記暨金融機構撥付價款，逾期未辦竣者，視為放棄承購，買賣契約關係消滅。有押標金者，已繳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出售標的物由本府依法處理。 

六、 承購人按本要點第四點第三款預繳之遲延利息保證金，於繳清價款後依繳款期限之次日至繳清價款日止按日計收遲延利息，如有剩餘，無息退還。承購人未依限繳清價款或中途放棄承購者，該遲延利息保證金由本府沒收，不予退還。但承購人前已繳交之價款，無息退還。 

七、 依本要點辦理貸款繳納不動產價款，其應繳之所有權移轉、抵押權設定登記規費、契稅等有關費用均由承購人負擔。  

八、 附則：

（一）本府不負協助得標人獲准貸款之義務。 

（二）金融機構未依本要點規定時限辦理，致損害承購人權益，應自行與承購人協調處理。 

（三）其他未盡事宜，依照銀行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四）本作業要點如有疑義時，由本府本於誠信原則及有關法令解釋之。 

